2014年北京市市级政府购买服务项目
统计表编制说明
一、填报范围
本报表适用于北京市市级预算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服务项目。
二、填报方式
市属一级预算单位汇总本级、基层预算单位项目后统一报送。
三、报送时间及方式
请市教委各预算单位于2014年5月14日前将纸质报表加盖单位公章以及电子版报送市教委财务处。
市教委汇总后报送至市财政局。
四、填报项目
1.购买主体名称：项目的具体实施单位。
2.购买主体性质：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、其他。
3.预算级次：一级部门预算单位、二级部门预算单位、三级部门预算单位。
4.项目名称： 2014年部门预算批复中项目的具体名称。例如：**学校教学评估监测、**中心就业培训。
5.项目类型：原有项目指预算批复时已确定实施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；变更项目指原有自办转为购买服务项目。
6.支出方向：按照《2014年北京市市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》，分为12大类78项。如为目录范围之外的项目，选择“其他”，并在“备注”栏填写支出方向类别。
7.服务事项：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具体服务事项内容。（根据《目录》中的78项具体名称填写）
8.项目内容：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服务内容。
9.服务对象：包括服务公众、服务单位内部。
10.项目起止时间：项目实施时间。例如：2013.6-2014.12
11.是否政府采购：依据是否按照政府采购工作流程实施购买填写。
12.是否涉及机构编制调整：依据市编办出具核定意见填写。
13.预算金额：按照预算调整后的金额填写。
14.备注：填列其他需要说明情况。
五、其他说明
1.《目录》范围内的服务项目，适合社会力量承担的原则上均应采用政府购买方式提供。
2.基本经费用于《目录》内服务事项的，均认定为原有购买服务项目（即预算批复时已确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实施，不属于变更），无需报市编办。
涉及物业管理的保安、保洁、绿化等服务，目前由单位内部编制人员或承担的可暂不填报，由物业公司、劳务派遣公司等签订劳务合同的，须填报。
3.财政专项中，整个项目均为购买服务的，以整个项目作为一项进行填列；单个项目内的部分经费用于购买服务的，如数额较大，须将购买服务部分的事项单独填列。
4. 校内由临时工提供的服务，如果与临时工个人签订协议的，该项服务不在此填列；如果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协议，由劳务派遣公司派遣临时工提供服务的，须填报。
5.统计表中，标黄颜色的项可以通过下拉菜单直接选择对应内容。
6.统计表中前两项为举例说明，各单位在填报时请删除。


